数据收集和填报要求

1、综合利用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2007年1月至2009年6月的疫情报告、哨点监测、行为监测、防治和科研项目、专题调查、医院检测、实验室数据等结果，以及其它可以利用的参考数据。
2、数据填报主要是在2007年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上报的Workbook工作簿基础上进行数据更新，原则上只更新近两年流行状况有变化或有新数据的人群（包括HIV感染率和人群规模基数）。在上报Workbook工作簿及其相应的数据说明工作簿时，更新的数据必须予以说明并用红色字体标出，阐明数据更新的原因和依据。
3、数据收集原则上按照《2009年全国HIV/AIDS疫情估计技术指导方案》和《2009年全国HIV/AIDS疫情估计数据收集和使用指南》中的有关要求进行。
